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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税收政策在引导和激励高校、科研院所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其

中的所得税政策对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有着重要影响。本期简报重点聚焦科技成

果转化中的所得税政策，深入剖析当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障碍与矛盾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，

供参考。 

科技成果转化中所得税政策的若干问题分析与建议 

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动力之一是全面激发高校、科研院所及

科研人员的积极性。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，为全面推进高校科技

成果转移转化，国家配套出台了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一系列所得税

优惠政策（详见附表）。2016 年国家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颁布以

来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税收政策体系已经形成。其中，个人所

得税优惠政策对保障科研人员的收益、激励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起

到了积极作用。然而，在当前政策的实施过程中，也暴露出不同科技

成果转化模式下税收政策不一致、技术入股递延纳税政策落实不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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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问题，限制了政策效果的发挥，亟需改进和完善。 

一、若干问题 

（一）个人和单位在不同转化方式下的税负差异较大，可能造成

转化方式选择的利益冲突。 

一是对于个人而言，技术转让的税负远大于技术入股的税负，导

致科研人员更倾向于选择技术入股的方式。技术转让和技术入股是高

校、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两种主要模式。对于技术转让，科研人

员获得的现金奖励按《个人所得税法》规定的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科

目计税，与科研人员的当月正常工薪所得合并实行 3%-45%的 7 级超

额累进税率；对于技术入股，科研人员获得股权奖励，按《关于促进

科技成果转化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1999]125 号）规

定，于股权转让时按 20%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。相比而言，技术入股

模式下的税率（20%）远低于技术转让模式下的税率（最高 45%）。

对比上海理工大学的太赫兹技术入股与同济大学的激光薄膜制备技

术转让案例，前者科研人员可享受 1035 万的个税递延纳税优惠，后

者则面临当期缴纳 1242 万的税负压力。因此，两种转让模式下的税

负差异可能会导致科研人员倾向于选择技术入股模式以规避高税率。 

二是对于单位而言，技术入股的税负远大于技术转让的税负，导

致单位更倾向于选择技术转让的方式。首先，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》，

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，超过 500 万元

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；而技术入股模式下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没

有优惠，仅可在 5 年内分期递延纳税。其次，“营改增”过程中关于

技术入股的税收优惠并未得到延续，高校资产经营公司实施技术入股

需缴纳增值税。这两方面均可能促使高校或高校资产经营公司倾向于

选择技术转让模式，从而诱发高校与科研人员在转化路径选择上的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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盾冲突，不利于高校科技成果顺利实施转化。 

（二）某些情形下的技术入股，个人无法享受所得税递延纳税政

策。 

根据教育部教技发[2005]2 号文规定：“高校应将其所有经营性资

产划拨到高校资产经营公司，由其代表学校持有对企业投资所形成的

股权”。当前，采用技术入股方式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时，高校通常先

将专利所有权划拨给高校资产经营公司，再由后者实施技术入股（即

“高校—划拨资产经营公司—技术入股企业”路径）。在此路径下，

技术入股的投资主体是高校资产经营公司，科研人员与高校资产经营

公司、技术入股企业均不存在雇佣关系。根据有关政策文件，享受递

延纳税政策须满足：（1）投资主体是“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”（国税

发„1999‟125 号文），或者（2）激励对象为“本公司技术骨干和高

级管理人员”（财税„2016‟101 号文）。因此，技术入股模式下，国

税发[1999]125 号文和财税„2016‟101 号文均无法适用。这导致科

研人员不仅无法享受递延纳税政策，而且将面临两次征税：一是在获

得股权时，需对股权账面价值按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（最高税率为 45%）

缴纳个税；二是在转让股权时，再对股权增值部分按“财产转让所得”

（税率为 20%）缴纳个税。 

二、几点建议 

现行成果转化所得税政策的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税收激励机制，鼓

励高校、科研人员积极参与成果转化。但税收政策不应对不同转化方

式“厚此薄彼”，从而左右转化路径的选择。同时，从高校和科研人

员的使命定位看，科研人员不应过多介入经济活动，应鼓励技术转移

专业机构承担更多的责任。为此，提出如下建议： 

一是消除技术转让和技术入股之间的税负差异。发达国家比较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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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税收的“中立化”，一般并不依据技术转让或入股制定差异化的税

制，以尽量避免税收对技术转移参与各方的路径选择产生影响。如美

国税务法律规定，由于专利转移收入不属于科研人员的主要收入来

源，通常视为“资本利得”注，其税率远远低于个人（家庭）所得税

税率。在我国，政策设计的初衷并不是以税率高低来左右成果转化方

式的选择，因此，建议尽可能缩小不同转化方式下税收政策的差异，

消除政策差异引起的导向性偏差。 

二是调整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。针对“高校—资产经营

公司—技术入股企业”路径下无法适用纳税递延政策的问题，建议尽

快调整政策适用范围，将高校所属资产经营公司或高校所属公司化运

作的技术转移中心开展的成果转化活动，视同高校自身的成果转化活

动，资产经营公司将其持有的技术入股股权奖励给科研人员时，科研

人员即可参照国税发[1999]125 号文享受递延纳税和税率优惠。 

 

注：美国国内税务局（IRS）在第 1235 款条文中规定：若发明人实质性转移专利权给

第三方，发明人可基于此专利权获得相应的资本利得。最典型的例子是教师作为发明人将

专利所有权（ownership）分配给所在高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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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税收政策体系 
税

种 
政策名称 文号 激励方式 

/ 
《科技进步法》 2007 年 “四技”享受税收优惠。 

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 2016 年 科技成果转化享受税收优惠。 

企

业

所

得

税 

《企业所得税法》 

主席令

2007 年第

63 号 

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

分免征企业所得税，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

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

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

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

通知 

财税字

[2014]116

号 

居民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

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，可在不超过 5 年期限

内，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，

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

个

人

所

得

税 

《个人所得税法》 

主席令

2011 年第

48 号 

11 项个人所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

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

财税字

[1999]45

号 

机构的技术性服务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，获

奖人取得股份、出资比例暂不缴纳个人所得

税。 

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

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

通知 

国税发

[1999]125

号 

职务科技成果以股权形式给予科技人员奖

励，经审核后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；获得分

红、转让均按 20%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，原

值为零。 

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

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

通知 

财税字

[2005]35

号 

个人从任职受雇企业以低于公平市场价格取

得股票（权）的，凡不符合递延纳税条件，

应在获得股票（权）时，对实际出资额低于

公平市场价格的差额，按照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

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关于取消促进科技成果

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

税审核权有关问题的通

知 

国税函

[2007]833

号 

取消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审

核权。 

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

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

的通知 

财税字

[2016]101

号 

对符合条件的非上市公司股票期权、股权期

权、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实行递延纳税政

策；对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实施选择性税收优

惠政策。 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3 项

个人所得税事项取消审

批实施后续管理的公告 

国税发

[2016]5 号 

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或者获奖人员，应在授

（获）奖的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，

报送《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备

案表》、技术成果价值评估报告、股权奖励文

件及其他证明材料由奖励单位留存备查。 

 


